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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发〔2019〕12 号

关于印发《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
职称制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职称制实施办法》已经学院研

究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

2019 年 4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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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
职称制实施办法

根据《江西省高校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办法》《关于调整江

西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设置结构比例及最高等级控制标准

的通知》和《江西师范大学岗位设置与聘任办法》，结合我院

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遵循“按需设岗、择优聘任”的原则，以考察工作能力和

服务水平为重点，既注重实绩又兼顾公平，客观公正，优绩优

酬。

二、实施范围

受聘我院专业技术岗人员。

三、职称评聘

根据学院的实际情况，实行职称评审与职称聘任分离。在

编人员参加学校职称评审，人事代理人员参加社会化职称评审。

在编人员和人事代理人员均可参加学院自主聘任，聘任条

件及程序如下：

1.基本条件

（1）受聘专业技术岗，且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（含专职辅

导员工作）；

（2）相应职称岗位空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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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40 岁以下教师申请聘任职称，其中聘任中级职称须

担任兼职辅导员 2 年及以上并考核合格；聘任高级职称须担任

兼职辅导员 4 年及以上并考核合格（本要求自本办法发布之日

2 年后生效）；

（4）近 3 年年度绩效考核合格及以上。

2.业绩条件

参照江西师范大学职称聘任相关制度执行，具体办法另行

制定。

3.聘任程序

个人申报→组织人事处资格审核→学院组织专家评审，提

出聘任意见→院务会审定→发文聘任。

四、岗位聘任

（一）岗位设置

学院根据江西省有关文件规定，参照学校现行办法设置岗

位类别和岗位等级，专业技术岗位分为教学科研岗(含辅导员岗)

和其他专业技术岗（包括图书档案岗、实验技术岗等），专业

技术岗位等级分正高三、四级，副高五、六、七级，中级八、

九、十级和初级十一、十二、十三级。

（二）岗位聘任

1.岗位聘任类别。根据《江西省高校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办

法》，结合实际需要，学院岗位分为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

两大类（不设工勤技术岗），其中专业技术岗包括专任教师岗

位和其他专业技术岗位。学院专任教师受聘教学科研岗位，辅



- 4 -

导员岗既可受聘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科研岗亦可受聘行

政管理岗；学院从事图书档案、实验和教学设备设施维护等专

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受聘其他专业技术岗；学生处下设的心理教

育中心、宣传与信息化处下设的信息化办公室的人员，具备本

科以上学历且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可受聘其他专业技术岗。

2.岗位聘任等级

（1）专业技术人员根据已聘任的职称可申请相应职称的等

级聘任；

（2）各岗位等级聘任标准参照校本部当轮聘期岗位聘任的

条件。

（三）聘期待遇

1.在编人员受聘学院相应的专业技术职称后可享受相应职

称等级的奖励性绩效待遇和课时待遇，但基本工资和基础绩效

保持校本部原有标准不变。

2.人事代理人员聘期内的有关工资待遇，参照执行校本部

非事业编制“同工同酬”人员。

3.辅导员受聘专业技术岗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岗人员的工

资待遇规定如下：

辅导员受聘专业技术岗人员，基本工资和基础绩效工资执

行专业技术岗标准，奖励性绩效工资执行管理岗标准；受聘其

他专业技术岗人员，工资待遇按照其他专业技术岗标准执行。

（四）聘期及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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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期为三年，考核要求参照《江西师范大学科技学院 2015

年奖励性绩效工资实施方案》中有关考核要求。

五、有关说明

1.本办法试行三年。试行期间，之前已聘任的人员，学院

仍认可其之前聘任的职称。试行结束后，学院将重新聘任其职

称。

2.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3.本办法由组织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9年4月19日印发


